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粤勘设协字〔2017〕4 号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勘察设计同业协会、省属勘察设计单位：

为提高我省工程勘察设计水平，推动我省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引导、鼓励广大勘察设计人员创作出

更多质量优、水平高、效益好的优秀项目,根据《广东省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粤勘设协字〔2013〕第 08 号），

经研究决定开展 2017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

质证书，所申报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无质量安全事故。

（二)申报项目应符合《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

办法》要求，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设计并通过竣工验收

后运行使用一年以上。

合作勘察设计项目可以由主要合作单位联合申报，以承担

工作量为依据。

中外合作设计项目须是申报单位承担主要的工作量或对

外方原创方案进行过调整，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得到外方确



认并共同申报。项目由中方申报，申报单位需提交一份合作方

同意文件，项目名称应注明中外合作设计。

(三)获得地级以上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及以上奖项，

或经我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初评后择优推荐的省属单位项目；

二、申报范围：

（一）综合类

1、工程勘察项目；

2、建筑工程项目；

3、住宅与住宅小区项目；

4、市政、公路、电力、水利、冶金等项目；

5、工程勘察设计计算机软件项目；

6、建筑工程标准设计项目；

（二）专项类

1、岩土工程项目；

2、人防工程项目；

3、建筑结构专业项目；

4、园林景观设计项目；

5、建筑环境与设备专业项目；

6、建筑智能化专业项目；

7、建筑电气专业项目；

8、绿色建筑专业项目；

9、传统（岭南）建筑专业项目；

10、建筑信息模型（BIM）项目；



11、科技创新项目。

三、申报程序

(一)省属勘察设计单位，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省协会，由

省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评。

(二)各市的勘察设计单位，需经各地级以上市勘察设计同

业协会对申报项目出具推荐意见后，报送省协会。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表》（见附件）一式二份（A4 纸规格软皮装

订）。

(二)证明与附件材料一式一份（附目录），用 A4 格式软

皮装订。

(三)照片与图纸一式一份，用 A3 图幅软皮装订。

(四)电子文件一份（含一、二、三内容）用 U 盘刻录报送

（同一单位申报的项目，可将项目用文件夹区分，刻录在同一

U 盘中）。

上述申报材料在各专业申报细则中有具体要求的，以申报

细则为准。

五、报送时间

(一)省属勘察设计会员单位： 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

(二)各市勘察设计企业和协会：2017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2 日。

(三)逾期不予受理申报项目。



六、其他事宜

(一)申报表中“主要设计人员”栏中，主要勘察设计人员

申报顺序应按照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排列，人员名单一经申报后

不得更改。

（二）三等奖项目授奖人数均不超过 8 人。

（三）每个建设项目最多只能申报 2 个专项。

（四）获奖项目申报材料不再退回。未获奖项目申报材料

自评选结果公布之日起，由协会保留 3 个月，申报单位可以取

回，逾期不再保留。

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申报费用。

联系人：肖建鸣、罗振城、李巧茵

联系电话：020-83602912、83602043、83602042

报送地址： 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14

楼 1402 房（邮编：510031）

附 件 ： 各 专 业 申 报 细 则 （ 从 广 东 勘 察 设 计 网

www.gdkcsj.com 下载）

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2017 年 3 月 29 日

抄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